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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基本案情

2021 年 7月 15日，李某在康西瓦烈士陵园内

踩踏刻有烈士陵园名称的石碑底座，斜倚碑身摆

拍，后到陈祥榕（喀喇昆仑戍边烈士，2020 年 6 月

在边防斗争中壮烈牺牲，中央军委为他追记一等

功）烈士墓前，脚踩墓碑底座，以不雅手势对着墓

碑再次摆拍。同日 12时许，李某将上述照片在微信

朋友圈公开发布。经多名微信好友指出照片内容对

烈士不尊重，李某遂将该内容删除。同日 14 时许，

李某再次将照片发布至今日头条个人账号，在网络

上迅速传播扩散，引发社会公众对李某的强烈愤

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公诉机关暨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以李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罪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李某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李某公然藐视国家法律，踩踏

烈士陵园石碑底座，斜倚碑身，脚踩墓碑底座，摆出

不雅手势和不敬姿势拍照并两次上传网络，造成大

量传播扩散，引发社会公众强烈愤慨，伤害社会公

众的民族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应予惩

处。 审理法院根据李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

罪态度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李某犯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判令李某

在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案例 2] 基本案情

李某系跳舞、军鼓爱好者，常年义务为社区群

众教授舞蹈、军鼓等文娱活动，同参与活动的居民

一起建立了微信群并被选为群主。2022 年 1月，张

某某作为舞龙爱好者加入该群一起参与活动。同年

1月 16 日上午 6时，李某在微信群中通知打鼓队

成员为当天表演活动进行集合彩排。张某某并非打

鼓队成员但仍于上午 8 时到活动现场附近练习舞

龙。上午 8时 30分，张某某在练习中晕倒。李某与

其他成员立刻上前急救，并拨打急救电话，随后李

某同救护车一起将张某某送至医院。但张某某最终

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心源性猝死。死者张某某之

子张某认为李某对死者在活动中意外猝死存在过

错，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对张某某抢救过程中未尽

到救助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遂将李某诉至人民

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62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某事发上午练习舞龙并非

受李某的邀请，其发生意外，死因系心源性猝死，并

非他人行为造成。李某虽系活动的组织者但其组织

行为并无过错，作为非专业医护人员，李某与活动

人员对张某某进行了必要的急救措施，并跟随救护

车将张某某送至医院，尽到了作为组织者的安全保

障义务， 与张某某意外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

应承担责任。

[案例 3] 基本案情

沙某某之子丁某甲与袁某某系夫妻关系，丁某

甲与袁某某于 2018 年 1 月 3 日生育双胞胎男孩

丁某乙、丁某丙。同年 7月 28日，丁某甲去世。丁某

乙、丁某丙一直与袁某某共同生活。沙某某多次联

系袁某某想见孙子，均被袁某某拒绝。沙某某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每月探望孙子两次。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八十六条规定了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

母亲享有探望权，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等其他近

亲属是否享有探望权未作出规定。祖父母与孙子女

的近亲属身份关系， 不因子女离婚或去世而消灭。

本案中，沙某某老年丧子，其探望孙子是寄托个人

情感的需要， 是保障未成年孙子健康成长的需要，

是祖孙之间亲情连接和延续的重要方式，袁某某应

予配合。 鉴于沙某某长时间不能探望孙子，审理法

院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

活、促进家庭和谐的原则出发，判决沙某某每月第

一个星期探望丁某乙、丁某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

小时，双方探望前做好沟通，袁某某应予配合。

[案例 4] 基本案情

女孩周某在其母亲安排下与付某相亲。因付某

家庭条件较好，两家又系远房亲戚，周某母亲非常

希望周某与付某缔结婚姻。在周某明确拒绝与付某

交往后，周某母亲强行将在外地工作的周某接回

家，并以死相逼，表示如周某不同意该婚事就将其

赶出家门。周某害怕家庭关系破裂，又担心母亲寻

短见，不得不与付某登记结婚并举办婚礼。婚后近

一年时间里，双方并未建立夫妻感情，也从未有过

夫妻生活。但周某母亲仍不准许周某提出离婚，母

女俩多次争吵并发生肢体冲突。周某诉至人民法

院，请求撤销其与付某之间的婚姻关系。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

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结婚应当

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行为，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

方加以胁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在

周某多次明确提出不愿意和付某恋爱、结婚的情况

下， 周某母亲仍以将周某赶出家门、“死给周某看”

等作为要挟，导致周某在违背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与

付某结婚。周某母亲的行为严重干涉了周某的婚姻

自由，其行为构成胁迫。 现周某要求撤销其与付某

之间的婚姻符合法律规定，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弘扬自由、文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判决

撤销周某与付某之间的婚姻关系。

[案例 5] 基本案情

朱某甲与李某协议离婚，双方同城居住，约定

未成年儿子朱某乙由朱某甲抚养，李某每月给付抚

养费，每周末接走探望并送回，时间有变动另行商

定。2020 年初，朱某甲因工作调动在未征得李某同

意的情况下携朱某乙迁居至外埠生活，双方就孩子

抚养问题产生争议。李某担心环境变化、两地分隔

导致自己无法及时探望陪伴朱某乙，向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判决变更抚养关系。

处理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朱某乙已年满八周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的规定，

审理法院征询了朱某乙意见，其明确表示愿同朱某

甲在外埠生活。考虑到孩子在父母离婚后的抚养争

议中将再度面临亲情的割裂，带来新的情感和心理

创伤。在充分了解当事人情感需求及孩子心理状态

基础上，审理法院坚持柔性司法，通过诚挚沟通，科

学规划，最终促成双方达成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协

商意见：双方分段利用时间、异地共同抚养、双方共

尽义务、共担探视成本、递进抚养费用。本案一揽子

解决异地抚养等一系列问题，法官引用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寄语孩子努力奋进、自强

不息。

[案例 6] 基本案情

2019 年 5月 20日，沈某某入职某公司并签订

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 5万元。沈某某的月工资实

际以 2574 元人民币加一定数额某虚拟货币的方式

支付。2020 年 10月 17日，沈某某因个人原因辞

职。2020 年 11 月 27日，某公司注销，胡某、邓某系

公司股东。后沈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胡某、邓

某支付工资等人民币 53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 第五条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

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以虚拟

货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劳动者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

为无效。胡某称应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的主张于法

无据， 沈某某要求以人民币支付工资符合法律规

定，应予以支持。胡某、邓某办理公司注销时承诺的

公司不存在未结清工资事宜与事实不符，应对某公

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故判决胡某、邓某支付沈某某

工资等合计人民币 278199.74 元。

[案例 7] 基本案情

李某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入职某电子商务公

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岗位为工程师。2022 年 1 月

21 日，李某父亲患癌症晚期，李某通过微信向直属

领导张某请假，又通过邮件向领导请假称，“因父

亲病重需紧急返乡，特提出请假申请”，请假时间

为 2022 年 1 月 24 日至 1月 30 日。当日，李某回

家照顾重病父亲。期间，公司要求李某提供有效请

假材料，李某亦通过微信提交了父亲病历照片。1

月 28日，李某父亲病重去世。当日，公司却以李某

请假未批不到岗，构成旷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

李某不服解除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定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该公司不认可裁决结果，起

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劳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

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单位

用工管理权的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合理。李某

因父亲病重需要陪护，向公司申请事假，既是处理

突发家庭事务，亦属尽人子孝道。 李某父亲患重病

病危，在事发紧急的情况下，李某已经向公司请假，

在照顾患病父亲期间也将其父患病的相关资料传

给了公司。 公司在明知其父亲重病的情况下，仍以

请假材料不全，未经审批为由，要求李某到岗，未体

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友善的要求不符， 亦有悖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

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综上，李某不构成旷工，公

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判决某电子商务公司

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135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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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紧贴群众生活，为指导司法审

判、引领社会风尚提供裁判准则和道德支撑。


